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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属各部门： 

现将 2021 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工作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评成果范围 

凡我省教育工作者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

成的符合下列条件的教育科学成果均可申报： 

（一）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的教育科学论文、著作（不包括

教材、论文集、音像制品、计算机软件、教学课件）。 

（二）已经结项的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全国教育科学

规划课题研究报告。 

（三）正式发表的论文，刊号必须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

批准出版的 CN 刊号，可以在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或维普网上检索，

字数不少于 3000 字；正式出版的著作，必须有“中国版本图书馆

CIP 数据”核准字号，以“第 1 版第 1 次印刷”为准，字数不能

少于 10 万字。在港澳台和国外发表、出版的成果不能参评。在境

内用外文发表、出版的成果，论文需报送全文中文译文，著作需

报送 1 万字以上重要观点摘要中文译文。 

（四）申报者必须是成果第一作者，每个申报者限报 1 项成

果，申报者及所有合作者署名须与成果原件署名一致。 

二、成果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报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需提交的材料：成果原件

（复印件）、《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评审书》（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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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）、《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、成

果 word 格式电子稿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的具体要求： 

正式发表的论文，报送时需提交装订成册的成果发表期刊封

面、版权页、目录、正文、封底等复印件 1 套（需提交原件核实

后退回）。 

正式出版的著作，需提交原件 1 本。 

已结项的课题研究报告，需提交研究报告原件及《结项证书》

复印件 1 套。 

所有申报成果均需提交与原成果内容完全相同的 word 格式

电子稿，否则不予受理。 

《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评审书》可登录河南省

教育厅官网（http://www.haedu.gov.cn）或河南教育科研网

（http://www.hnedur.com）下载填写，需报送纸质材料 1 份，并

提交同版电子稿。 

《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汇总表》（即使申报 1

项也要填写）由报送单位汇总核实并加盖单位公章，需报送纸质

材料 2 份，并提交同版电子稿。 

（三）为保障成果评审的严肃性、科学性，申报成果将由省

教科规划办统一安排文本复制比检测（查重）。全国中文核心期刊

（北京大学图书馆版）和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成果及河南省教

科规划课题结项成果可免于复制比检测，但须在汇总表备注栏明

http://www.haedu.gom/
http://www.hnedur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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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标示。 

（四）材料受理时间：请申报人以系部为单位于 4 月 6 日 17

时前把材料报送到科研处（行政楼 211 室），电子版发送

zdtykyc@126com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 

2021 年 3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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